 沁县民政局2020年度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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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拟订全县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和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指导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加强区划地名、婚姻收养登记管理，实行殡葬改革等。
机构设置情况
民政局是政府管理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局机关核定行政编制6名，工勤编制2名，现有在职人员5人（含工勤1人），离退休人员13人。内设股室5个，分别是办公室、社会事务股、社会治理股、社会组织股、社会救助股。内设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和社会救助管理站为事业单位。

局属股级事业单位为：殡仪馆。
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20年度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

收入决算：2020年决算45443081.34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1185889元，政府性基金拨款60000元。收入较去年增加2722929.44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加日间照料中心补助项目资金。

（二）支出决算，2020年决算数48474282.83元，其中:基本支出1647344元，项目支出46826938.83元。支出较去年减少1170639.84元。主要原因是保障人员的保障标准减少及工程款项的支付。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0元，与2019年“三公”相比一致。

其中招待费0元，公务接待批次0、人数0人；现有公务用车0辆，发生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元；因公出国（境）费0元，组团数0、人数0。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223200元，比2019年增加20950元，增加原因主要是机构改革，原有下属事业单位划出。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政府采购1443897元，其中货物采购1443897元，工程采购0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我单位无公务用车

 2、房屋情况：房屋为政府分配办公用房，无另外房产

六、绩效评价情况

绩效目标申报情况、评价情况、涉及目标数量、涉及金额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2020年无绩效目标申报情况，上级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好，涉及的主要为保证对象的各类补贴的发放。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把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交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契约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具有权责清晰、结果导向、灵活高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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